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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采购合同

采购单位（甲方）：岑溪市安平镇卫生院

供货商（乙方）：广西标采贸易有限公司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相关材料供应相关事宜达成一致，签署本合同，以资共
同遵守。

一、采购标的

金额单位：元

序号 商品名称 型号规格 采购数量 单位 成交单价 合计

1 煎药壶-HF/壶福 4L适用药材 10-250g，装水约 2.6L 2 个 143 286

2 煎药壶-HF/壶福 5L 适用药材 10-350g，装水约 3L 1 个 163 163

3 煎药壶-HF/壶福 9L 适用药材 10-1300g，装水约 5L 1 个 233 233

4 煎药壶-HF/壶福 10L适用药材 10-1500g，装水约 6.5L 1 个 253 253

合同总价（元） 935

合同总价（大写） 玖佰叁拾伍元整

注：

合同总价包含商品到达甲方并能正常使用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商品购置费、包装费、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安装调试费、技
术服务费、培训费以及保修费、税费等。

二、货款结算

1、本采购商品全部完成并验收合格且财政资金到位后，15 个日历日内按政府采购程序支付所有的合同款。

2、甲方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等额有效的增值税发票，甲方未收到发票的，有权不予支付相应款项直至乙方提供合格发票，并不承担延
迟付款责任。发票认证通过是付款的必要前提之一。

三、货物包装与交付

1、货物的包装应适于长途运输和反复装卸，并且乙方应根据货物不同的特性和要求采取防潮、防雨、防锈、防震、防腐等保护措施，以保证
货物安全无损地到达甲方指定地点。乙方将承担因包装不当导致交付的合同标的物受损的责任。

2、乙方在交付产品的同时需向甲方提供有关货物的附随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商品目录、安装图纸、使用说明书、质量证明及其他技术资料
（如有）。

3、交货期：5个工作日内。

4、交货方式：客户指定地点。

signTypeTag
efb8e4bfdc95a0360e27ca95f400b93a96fc989bc0b0a748bd96329bc2703f994508e988f3bd75ec71102a46f7a84b6b1597dd3abcf892782a503c8b716dce821b43c2bea49746f0b99e7c41675d5b149b7fad3070c268d0a4dd3b13a49992811211e45ea0cf1e828780cbb80c9a672985c4fc6dc381d62793b6373b79ed24cd1347c652016cef3ec108f565e718ddc9b039d4832a89ee7e854efcbb532839b3



2/2

5、收货人：林延宁；联系方式：13607745116

6、收货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岑溪市安平镇卫生院院子

四、安装与验收

1、安装调试（如有）：乙方负责在甲方指定的时间内，按照甲方的要求完成货物的安装调试。乙方应严格遵守安全法律法规，采取安全保障措施，

保证人员安全。因乙方原因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2、到货验收：甲方应在收到货物后 1个工作日内进行到货验收。甲方仅对产品的数量和外观进行检验，并不因此减轻或免除乙方所应承担的质量保

证责任。

3、最终验收（如有）：安装调测完毕后，乙方应配合甲方进行最终验收，验收结果以甲方签署的验收证明为准。

五、保修与售后服务

1、货物质保期为 12个月，自到货验收合格或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至质保期届满且经甲方确认无任何质量问题时止。

2、乙方承诺所售商品，自甲方收到商品之日起 7日内可以无理由退货，3日内可以换货。更换后的货物质保期应重新计算。

3、质保期内，乙方应当提供 7x24 小时电话支持服务。乙方接到甲方保修通知后 2个小时内响应，24 个小时内排除故障。对于质保期内不能修复的

产品／部件，乙方应在 72个小时内免费更换备品备件。

4、质保期届满后，乙方对本合同项下货物提供终身维修服务，且维修时只收取所需维修部件的成本费，服务内容应与质保期内的要求相一致。

六、知识产权及其他民事权利的保护

1、乙方保证向甲方交付的货物、软件、技术资料等，不会侵犯任何第三人的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商业秘密、其他知识产权或者其他民事权利。

如乙方违反上述规定，则乙方应负责消除甲方拥有并使用乙方交付的货物、软件、技术资料等所存在的全部法律障碍，并赔偿甲方的损失。

七、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

1、本合同的订立、解释、履行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八、合同生效及其他

1.争议解决方式：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如有未尽事宜或争议，甲、乙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可向甲方公司所在地法院起诉。

2.本合同执行期内，甲乙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本合同直至甲方需求量完成后效力终止。

3.本合同一式 肆 份，甲方执 叁 份、乙方执 壹 份，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公章）：岑溪市安平镇卫生院

法定（授权）代表人

（签字）：

地址：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乙方（公章）：广西标采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授权）代表人

（签字）：

地址：南宁市兴宁区长堽路 101号人和莱茵花语

小区 2号楼 232 号

电话：15577140205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海市云南北路支行

账号：6171 7929 6030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2025-11-17T10:57:53+0800


		2025-11-17T10:58:59+0800


		2025-11-17T10:58:59+0800


		2025-11-17T10:58:59+0800




